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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女士： 
 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2020 年 1 月 17 日會議 
有關向運輸業提供的燃料補貼及一筆過補貼的跟進事項 

 
 
  就委員在 2020 年 1 月 17 日的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

提出有關向運輸業提供的燃料補貼及一筆過補貼的跟進事項，本局現

回覆如下： 
 
  為協助運輸業界應對當前經濟環境所帶來的經營壓力，政府

在 2019 年 10 月 22 日宣布，向業界提供為期六個月的燃料補貼或一

筆過補貼。有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對運輸業界的嚴峻衝擊，在立法

會財務委員會其後於 2020 年 2 月 21 日批准的首輪防疫抗疫基金之

中，我們建議擴展上述建議，為運輸業界各行業提供全面而持續的財

政支援，具體措施如下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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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的士及公共小巴 - 為液化石油氣的士及公共小巴提供每

公升1.0元的液化石油氣折扣，為期12個月；以及發還汽

油的士及柴油公共小巴三分之一的實際燃油支出，為期12
個月； 

 
(b) 專營巴士、本地渡輪及電車 - 發還五間專營巴士公司、

22 條專營和持牌渡輪服務及香港電車有限公司三分之一

的實際燃料/電費支出，為期12個月(由2019年7月1日至

2020年6月30日)； 
 

(c) 非專營巴士  - 為每輛持牌非專營巴士提供一筆過20,000
元的非實報實銷補貼； 

 
(d) 學校私家小巴、出租汽車、貨車及本地商用船隻 - 為每

輛貨車、學校私家小巴、出租汽車及本地商用機動船隻提

供一筆過10,000元的非實報實銷補貼，以及為本地商用船

隻提供一筆過的驗船費用補貼；以及 
 
(e) 跨境渡輪 – 向每艘跨境渡輪提供一筆過100萬元的非實

報實銷補貼。 
 

  上述各項措施的總預算開支約為 32 億 3,000 萬元。當中有關

的士及公共小巴的補貼的預算開支分別約 8億 1,000萬元及 2億 6,000
萬元；而有關專營巴士、本地渡輪及電車的補貼的預算開支則分別約

5 億元、7,000 萬元及 600 萬元。由於運輸業界各行業的經營環境以

至受近月疫情影響的程度各有不同，我們是在考慮各行業的獨特情況

後才建議相應的補貼措施，相關補貼幅度不宜作直接比較。 
 
  有鑑於2019冠狀病毒病的發展以及必要的社交距離措施令客

運業界面對的困難加劇，行政長官在 2020 年 4 月 8 日宣布一系列進

一步的支援措施，當中包括為客運業界各行業(包括受影響的前線司

機)提供財政支援。新一輪支援客運業界的各項措施的總預算開支約

為 34 億 915 萬元。政府將於 2020 年 4 月 17 日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

申請相關撥款，並會在撥款獲批後從速推出相關措施。詳情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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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專營巴士、本地渡輪及電車 – 全數發還專營巴士、本地渡輪

及電車營辦商的常規維修保養費用及保險費用，為期六個月

(由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)； 
 

(b) 非專營巴士、學校私家小巴及出租汽車 – 為每輛持牌非專營

巴士、學校私家小巴及出租汽車的登記車主額外提供一筆過

30,000 元的非實報實銷補貼；以及 
 

(c) 的士、紅色小巴及綠色小巴 – 向的士及紅色小巴的登記車

主，以及綠色小巴客運營業證的持有人，提供每輛的士或小

巴一筆過 30,000 元的非實報實銷補貼；以及為每位合資格的

常規的士及紅色小巴司機提供每月 6,000 元的補貼，為期六

個月(由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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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抄送︰ 
運輸署署長 （經辦人：楊敏菁女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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